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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理事会  

第四届会议  

临时议程项目 2 

执行题为“人权理事会”的大会 

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/251 号决议 

关于增进人人享有文化权  

并尊重不同文化特征的报告和研究的进展情况  

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 

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10 月 6 日第 2/102 号决定提交的，该决定请

人权事务高级专员“继续按照人权理事会以前通过的所有决定开展活动，并更新有

关报告和研究报告”。文化权利和尊重不同文化特征问题的进一步行动将取决于人

权理事会的决定。本报告回顾该议题的最新行动和报告情况。  

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5/20 号决议第 20 段的请求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

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网络――多样性和文化权利观察社合作，于 2005 年

10 月 26 日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文化权利问题非正式磋商。有 55 个国家以及 16 个非

政府、国际和区域组织参加了这一磋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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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论认为，有些国家、专家以及国际、区域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有兴趣进一步讨

论文化权利问题，并寻求以各种方式通过现有人权机制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。  

 人权委员会还在第 2005/20 号决议中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人权委员会

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磋商结果。人权高级专员为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编写的

报告(E/CN.4/2006/40)认为，人们有兴趣继续展开讨论并探讨以各种方式进一步保护

文化权利。报告还建议人权委员会在其工作中更加重视文化方面。它特别建议人权

委员会请现行特别程序在履行其任务时考虑到文化层面的因素，并在各自将来提交

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列入相关的分析，鼓励条约机构尤其是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

委员会在其分析报告和向各国提出的问题中更多地注意文化权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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